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协助雷曼兄弟苦主」 
动议辩论总结发言 

（只有中文）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月二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就「协助雷曼兄弟苦主」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各位议员： 
 
  在刚过去的四个多小时，我听过三十四位议员的意见，现在希望可以作一个

扼要的响应。 
 
  首先，我希望议员明白政府很理解受影响投资者的不满及诉求，亦明白事件

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及讨论，我们是听到的。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一直努力协调各

方－包括银行公会、信托人、分销银行、证券行及消委会等，务求迅速及妥善处

理有关投诉及找出可协助迷你债券投资者的可行方案。在政府推动下，一连串的

措施已出台。这个多星期，事情有了进展，银行公会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跟进有

关事宜，并正透过其委任的法律顾问及独立财务顾问，积极开展落实政府提出回

购建议的相关工作，金管局亦已聘请独立顾问监察有关过程，以确保投资者得到

公平对待。我们会继续有关的协调及斡旋工作。我现在响应刚才议员们不同的提

议： 
 
  关于公布迷你债券资料方面，黄定光议员提过有关信托人的问题。我们有一

段时期积极跟信托人联系获得最新的资料，这方面曾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这涉及

不只一个信托人。信托人现已向迷你债券分销商提供了最新资料。我们亦鼓励分

销银行与受影响的投资者会面，讲解最新情况。 
 
  我也想谈一谈回购方案，因为很多议员都提及这点。其实在事情发生后，我

们的看法是，第一，我们要尽快帮助迷你债券持有人处理手上债券问题，即是资

产价值多少，清盘怎样去进行。我觉得这是先决的。这并不是说这样做是唯一的

方案。同一时间，我们亦展开了调查关于不良销售的投诉。由始至今，我们觉得

两个方案要同时进行。因为，第一，如果我们不解决资产问题，这对投资者会做

成最大的损失。第二，如果我们不开展调查工作，亦不可以有效地、合理地处理

不良销售的指责及投诉。如果有证实不良销售，银行是需要负上责任。由始到今

我们都这样说。而银行亦逐一表态，如果有不良销售的指责被证实，他们是会承

担责任。所以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有跟进。 



 
  关于回购方案是怎样制订，当日我们有留意到其实清盘程序是非常漫长，而

小投资者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我们觉得会产生很多怨气和对他们的利益亦不公

平。所以我提出由银行以市价回购迷你债券的抵押品。这并不是说回购后银行便

不需要负上责任。我们认为这两件事是要分开。我们是请银行帮助我们解决清盘

情况，保障投资者，令抵押品价值不会因为时间而消耗，和减少投资者面对的困

扰。同时，我们一定会加快处理投诉的工作。如果有不良销售投诉，而有个案或

有系统性情况得到证明，银行当然要负责。 
 
  至于大家很关注回购方案实施时间表，这方面，在我们大力斡旋下，银行公

会接受了我们的提议。这个方案，在香港而言是不常见的。我们曾被指责干预市

场。但我认为在一个符合投资者利益情况下，而银行以市价回购，我认为是没有

违反市场原则，亦能帮助到投资者，所以我们才提出这个建议。当然回购方案实

施时间表，银行是需要做他们的市场调查工作，了解抵押品情况及法律程序。我

们一直希望银行能尽早处理这事，我知道他们今天发了公报，希望十二月初可以

开始回购迷你债券。在刚才的讨论，很多议员都支持我们的建议，我多谢你们的

支持。而银行也听到你们的意见，应会加快处理。 
 
  调查投诉也是重要的。我们认为如果要银行为不良推销手法负责，我们要有

良好的调查工作，才可在合理情况下，有条件要银行为错失而负责。目前而言，

金管局已投放很多资源作调查投诉，我相信随着第一批公布转介证监会的个案

外，其它个案会陆续有调查结果。 
 
  我想谈一谈调查情况，王国兴议员担心前线员工会否受影响。目前的情况是

这样的，当金管局做了前期调查，有些个案会转介给证监会。证监会会就金管局

转介个案调查。但这个调查并不是逐一个案处理。证监会所采取的是「由上而下」

的调查方法，即是他们会研究有关银行在监管风险方面是否存在系统性缺失。例

如管理层是否了解产品的特质及风险，前线员工是否有足够培训等。这方面是一

个系统性调查。此外，当金管局跟进持牌银行就雷曼兄弟相关投资产品的失当销

售行为的投诉个案时，亦会留意有关银行内部有否出现系统性的问题。若有的话，

金管局会向有关银行跟进及作出惩处。 
 
  至于和解的问题，当然在有调查结果之后，受影响的投资者可以循法庭诉讼

或调解两方面向涉及销售手法违规的银行追究。消委会亦打算选取一些较有理据

和明显违规销售的个案，提交消费者诉讼基金考虑协助投诉者提出诉讼。政府亦

已承诺如有需要，会向诉讼基金注资。 
 
 



  鉴于涉及雷曼兄弟迷你债券的个案数目众多，各位议员亦有提及，其实这些

个案并不是完全需要法庭去处理，当然我们亦明白。由始至终，我们相信事主是

可以与银行进行调解。为要令事情有理想的安排及协助苦主，金管局亦会委派调

解人员及机构提供协助。金管局已与有关的调解机构联络，到适当时候会公布最

新情况，及提供服务的细节，我们希望很快可提供这方面的数据。 
 
  在我们今日的辩论中，整体来说，林议员在议案中以及三位议员提出的修订

中所建议的跟进工作，政府已在全力进行。过去数星期，我们与各位议员有很密

切的沟通，并就听取到的意见，改良我们的处理方法。此外，我留意到刚才有多

位议员提到香港现行监管结构性投资产品的架构有不足之处，值得检讨，这点我

们是认同的。金融产品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的监管制度亦需要与时并进，以配

合市场发展的步伐。因此，我绝对同意现行机制有改善的空间。 
 
  这次雷曼事件及所触发的金融海啸，不单为我们，亦为全球的金融体系上了

重要一课，并突显了大众对现行投资产品销售及推广监管制度的关注。刚才很多

议员均提及，到底这些衍生工具如迷你债券，在其它地方的销售情况如何？根据

证监会提供的资料，其实有很多产品在亚洲如新加坡和台湾是有销售；在欧洲很

多地方，包括德国、瑞典、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均有销售，但这并不表示问题不存

在。今次事件令我们看到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结构性投资产品日新月异，其实是

出现了一些我们需要检讨的地方。政府已承诺作出一个全面及详尽的系统性检

讨。总结自雷曼事件以来社会的反响，以及各位议员的意见，我们觉得需要探讨

的议题初步包括 － 
 
  第一，是否应该继续采用现时披露为本（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ｂａｓｅ

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规管机制，或是否要增加一些配套措施，给投资者适

当的保障？ 
 
  第二，是否需要及如何检讨有关投资产品的规管，包括销售点及销售对象，

以及产品的名称等？ 
 
  第三，一业两管的制度是否需要改变，如何改变？ 
 
  第四，如何防止银行／证券行使用不当销售手法向投资者推销投资产品？ 
 
  第五，如何加强投资者教育以及保障？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此外，我们亦会研究，应否及如何去设立一个常设的投诉及调解机制。 
 
  我们对于改革现行的监管架构是持开放的态度，也欢迎各界的意见。有关系

统性检讨会探讨多方面受关注的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亦需要密切留意及配合

世界的最新趋势，必须谨慎进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已展开有关工作，并会在有

需要时再咨询立法会的意见。 
 
  我希望大家留意到在各方努力下，雷曼事件在过去一个多星期已有很大的进

展。相信大家亦同意当前急务是为受影响的雷曼迷你债券投资者争取尽快取回投

资的现值，以及处理有关投诉。政府目前正继续努力跟进事件。希望得到大家的

支持。  

完  
 
 

 


